幼教專班 - 桃園班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畢幼兒園教師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115)明新(育)字第1150000號

查學生       (身分證字號：         )係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生，經認定修畢教育專業課程，依師資培育法第24條第2項、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9條第2項及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法規定發給證明書。
  此  證

校長







中華民國115年6月30日




確認所填資料無誤，簽名：

幼教專班 - 桃園班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科目及學分表
         系所別：幼教專班    學號：             姓名： 
修習起訖時間：民國 114 年 9 月至民國 115 年 6 月
教育專業課程（114學年度幼教專班簡章核定文號：114年4月23日臺教師(二)字第1140043113號函）
	教
育
專
業
課
程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修習期間
	學分
	成績

	
	必選修科目及學分：
18學分
	專門課程
	幼兒數學與科學
	114(1)
	2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哲學
	114(2)
	2
	修讀中

	
	
	
	教育心理學
	114(1)
	2
	

	
	
	
	教育社會學
	114(1)
	2
	

	
	
	教育方法課程
	幼教課程模式
	114(2)
	2
	修讀中

	
	
	
	統整性課程規劃與實踐
	114(1)
	2
	

	
	
	
	幼兒園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114(2)
	2
	修讀中

	
	
	教育實踐課程
	幼兒園教學實習(一)
	114(1)
	2
	

	
	
	
	幼兒園教學實習(二)
	114(2)
	2
	修讀中

	
	
	合 計 學 分 數
	18
	



確認所填資料及成績無誤，簽名：


